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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环审〔2016〕72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南宁市轨道

交通 2号线东延工程（玉洞～坛兴村）
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你单位《南宁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东延工程（玉洞～坛兴村）

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收悉。经审查，现对《报

告书》批复如下：

一、拟新建项目位于南宁市良庆区内，线路西起玉洞站，与 2

号线一期工程衔接，东至坛兴村站，全长 6.3 千米，均为地下线，

设车站 5 座，其中换乘站 1 座（平乐大道与 3 号线换乘）。本工程

与 3 号线共用平乐停车场 1 处及平乐 110/35 千伏主变电所 1 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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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不纳入本次评价范围。

车辆采用 B 型车系统，列车设计最高运行速度为 80 千米/小

时，采用 6 辆编组。全日开行列车初期 156 对、近期 205 对、远

期 248 对，运营时间 6：00～24：00。正线及出入段线采用 60 千

克/米无缝长钢轨，采用长枕式整体道床，轨道采用弹条Ⅲ型分开

式扣件；供电采用 110/35 千伏两级电压、直流 1500 伏架空接触网

供电。通风空调系统采用屏蔽门系统。

全线 5 座地下车站采用明挖法施工；正线区段除坛兴村站后

区间 62.5 米采用矿山法施工，其余区段均采用盾构法施工；出入

场线采用盾构法为主，施工长度约 1150 米，部分采用明挖+U 型

槽，施工长度约 310 米。工程弃方 118.07 万立方米。工程投资估

算为 535540.92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估算 6321.6 万元。工程计划

2020 年 12 月建成通车，工期 4 年。

工程线路不涉及南宁市主要地表水体，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

森林公园、水源地、风景名胜区等特殊或重要生态敏感区。评价

范围内共分布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16 处（学校 1 处、居民住宅 15

处），其中 10 处为既有或在建敏感点、6 处为规划敏感点。评价范

围（车站风亭、冷却塔周围 50 米以内区域）内共分布声环境敏感

目标 5 处，均为居民住宅，其中 3 处为既有敏感点、2 处为规划敏

感点。工程排风亭周围 50米内分布大气环境敏感点 4 处（均为居

民住宅），与风亭距离均大于 20 米。

该工程符合《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08-2020）》及《南宁市

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（2015～2021）》，落实了《关于南宁市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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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（2014-2020 年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》

（环审〔2014〕235 号）。项目在落实报告书及我厅批复提出的环

境保护措施后，对环境不利影响可以减少到区域环境可以接受的

程度。因此，同意你单位按照《报告书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

建设地点、线路走向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

设。

二、项目建设、运行管理要结合《报告书》的要求重点做好

以下环境保护工作：

（一）施工单位应向当地环境保护局申报施工期排污许可登

记，落实以下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，防止施工扰民。

1. 合理布置施工场地，采用振动影响小的施工方式及低振动

设备，大型机械施工应尽量远离沿线建筑物，避免夜间施工，对

距线路水平距离 10 米内（包括穿越）的振动敏感建筑物采取注浆

等加固措施并在建筑物基础处设位移监测点，发现施工对其造成

沉降、倾斜影响的，立刻采取补救措施；

2. 选择低噪声施工设备，车站、风亭、车辆段与辅助设施的

施工采取设立隔声围挡或吸声屏障，严格控制中午、夜间休息时

间段高噪声机械作业，防止噪声扰民，工程需要连续作业，应征

得当地环保局同意并向受影响区域发布告示；

3. 施工营地尽量租借当地民房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纳入城市

污水管网处理，施工含油废水采用隔油、气浮处理达到《污水综

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其

他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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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施工现场设置不低于 2 米的围挡，主要道路采取硬覆盖并

保持清洁；加强场地洒水降尘，建筑垃圾、渣料堆放采取覆盖或

固化措施并及时清运；垃圾、渣土实行密闭式运输，车辆离开施

工场地和弃土场时须冲洗。同时结合南宁市人民政府《关于修订

市区扬尘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南府办〔2013〕169 号）、

《南宁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；

5. 对工程扰动区植被应尽量异地移植，作为下一阶段工程绿

化或其他区域绿化树种；

6．在车站基坑周边及地下隧道两侧布置地下水位观测孔，施

工降水过程中定期观察量测地下水位，一旦发现水位变化异常，

应及时采取措施。

（二）严格控制营运期振动和噪声影响，落实防治措施。

1.根据预测结果，对沿线振动超标的敏感建筑物，应区别不同

情况，采取相应的振动防治措施，确保沿线各敏感点环境振动满

足《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10070-88）要求。

2. 加强轮轨的维护和保养，定期旋轮和打磨钢轨，以保证其

良好的运行状态。对于距外轨中心线 0～5 米或环境振动超标量

（VLzmax）≥8 分贝的 7 处敏感点，设置特殊减振措施如钢弹簧浮

置板道床，计 3630 单线延米；对距外轨中心线 5～10米以内敏感

点或敏感建筑物 6 分贝≤超标量（VLzmax）＜8 分贝，设置橡胶浮

置板道床，共计 580 单线延米；对于其它环境振动超过标准的环

境敏感点，采取中等减振措施如轨道减振器扣件，计 320 单线延

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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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将坛兴村站区间风亭、平乐大道站西端南侧风亭、坛伏坡

站西端北侧风亭、东端北侧风亭、东端南侧风亭消声器加长至 3

米，坛伏坡、玉象路站 2 处冷却塔需采用超低噪声冷却塔，坛伏

坡 1 处冷却塔（排风口）设置导向消声器。

4.加强沿线敏感目标噪声和振动跟踪监测，根据监测结果及时

增补和完善防治措施，防止对沿线居民正常生产、生活造成不良

影响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废水、固废与大气等污染防治措施。

1.各车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，最终进

五象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2.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应按照南宁市渣土管理的有关要求进

行运输和处置，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，废蓄电池由

厂家定期回收，废机油、废柴油、废电路板等危险废物交由有危

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统一处理。

3.合理设置风亭位置和排风口朝向，应在出风口采取过滤、除

臭、周围种植吸附性能强的植物等措施。

（四）落实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。线路施工应采用地下水排

放量少的止水、降水工艺，按照“以堵为主，限量排放”的原则，

加强地下水水位、水质跟踪监测，加强隧道顶板结构强度，隧道

和基坑施工时做好支护措施，限制强排水开挖基坑或大量抽取地

下水，制定施工期应急预案，发现异常，及时处理并报告有关部

门。

（五）在施工招标文件、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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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环境保护条款和责任。施工期要开展环境监理，定期向我厅上

报施工期环境监测数据报告。

（六）主动做好项目运营期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协调，及时解

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，采纳公众的合理意见，满足公众合理的

环境诉求。

（七）初步设计阶段需进一步优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落实

环境保护投资。

三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合理规划沿线土地使用，严格控制沿

线一定距离范围内新建学校、医院、住宅和科研单位等敏感建筑。

四、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

并依法申报排污许可证。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向项目所在地的环境

监察机构进行开工备案。在落实本批复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

环境保护措施后，建设单位可自行决定项目投入试运行的具体时

间，试运行前请以书面形式报我厅备案并函告当地环境保护部门，

作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依据。试运行期内，按国家和

自治区规定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

投入正式运行，未通过验收的，则停止运行整顿。未落实本批复

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擅自投入试运行或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工作未通过擅自投入运行的，承担相应的环保法律责

任。

五、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 20 日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告书》

送达南宁市、良庆区环境保护局、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，并按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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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接受辖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六、我厅委托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组织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

护监督检查，南宁市、良庆区环境保护局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期执

行环保“三同时”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，发现环境问题及时上报

我厅。

七、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 5 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

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。项目的性质、路

线走向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到我厅重新报批

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6 年 6 月 28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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